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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设施农用地审核备案流程

不符合规定

不同意

符合规定

符

同意

公 示无异议

备注：1.涉及水利、林草、环保等部门的要及时征求意见，并办理相关手续。2.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加强用地日常监管，不定期检查、巡查用地使用情况。

3.各乡镇每月月底前将当月备案情况汇总表及备案资料复印件报送自然资源局。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用地协议。用地协议应包含

土地使用年限、用途、复垦要求及时限、土地交还、违约责任等有关土

地使用条件。

需提交的资料：

（一）设施农用地备案申请表（含经

营者个人身份证明或企业营业执照）

（二）设施农业建设方案（含项目用

地勘测定界图、现状图、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图、用地规划平面布置图）。

（三）其它资料（根据需要）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使

用统一文本）；2.环境影响评价资料

（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的设施农

业项目，主要指养殖业）；

3.水土保持方案；

4.其它需要提供的资料。

乡镇人民政府：办理备案

通知书。

申 请

经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人民政府现场踏

勘并初审，地类查询、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资料退回，不予办理

同意

涉及基本农田 提交资料，经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论证

出具论证意见

由村集体或乡镇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申请人开工建设


